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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转款给女儿，
是赠与还是委托理财引争议

齐福生与妻子李新共生育子
女二人，即儿子齐宇、女儿齐辉。
2014年12月27日，李新去世。2020
年9月25日，齐福生离世。二位老
人生前均未留下遗嘱。

齐福生与女儿齐辉一家共同
生活期间 ， 分多笔转账给齐辉
145万元， 并由齐辉以自己的名
义购买理财产品。 对于这些转款
是赠与还是父亲交由齐辉代为理
财， 齐辉与齐宇的看法不一样。

齐辉认为， 父亲给她的转款
系赠与行为。 齐宇则主张， 母亲
去世后， 行动不便的父亲曾与他
和齐辉商议， 以齐辉的名义购买
理财， 因此上述款项属于父亲的
委托理财款。

另外， 齐宇主张 ， 2020年8
月13日， 他与父亲委托齐辉， 以
齐辉的名义购买了145万元的理
财产品 。 父亲去世后 ， 齐辉在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0月1日
分两次给他发送电子邮件， 内容
为父亲的遗产签收明细， 目的是
确认2020年8月14日购买的210天
理财产品金额为145万元。 因此，
他认为该理财产品对应的145万
元是父亲的遗产。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齐宇提
交齐辉向他发送的电子邮件 《父
亲剩余款项支出签收明细 》， 和
法院开庭笔录及民事裁定书。 其
中， 开庭笔录中记载： 2022年11
月15日，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齐宇
与齐辉继承纠纷一案。 法庭询问
“145万的理财情况”， 齐辉表示
“145万已到期， 已取出， 由我支
配。” 法庭询问齐辉 “你方说赠
与， 有无相应的证据？” 齐辉表
示 “没有， 我方认为老人是通过
实际行动赠与给我方， 145万并
非一笔款项， 是齐福生的工资到
账后， 由齐福生转给齐辉， 齐辉
将这些钱理财了。” 2022年12月
28日， 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载
明： 原告齐宇在法院依法送达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后， 未在七日内
预交案件受理费， 故裁定本案按
齐宇撤回起诉处理。

由此， 齐宇认为， 齐辉在上
述案件中已经自认案涉理财产品

已到期由其取出， 并且自认没有
证据证明该款项系其父亲对齐辉
的赠与。

老人允许女儿转走工资
卡中的钱， 不能等同对女儿
的赠与

2024年10月， 齐宇以齐辉为
被告诉至一审法院， 请求依法继
承并分割父亲齐福生名下的理财
产品本金145万元。 其中， 他应
分得72.5万元。

齐辉答辩称， 不同意齐宇的
诉讼请求， 并称案涉145万元理
财款是父亲生前转给她支配， 该
行为属父亲的生前处分行为， 是
对她的赠与。

一审法院认为， 齐辉银行账
户中购买的145万元理财产品对
应的财产是否为齐福生的遗产是
本案争议的焦点。

所谓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本案中， 双
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理财产品的
本金145万元最初来自齐福生的
退休工资等个人财产， 系分多笔
由齐福生转账给齐辉， 并由齐辉
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 对
此， 一审法院不持异议。

齐辉主张齐福生给自己转账
的行为系赠与行为， 而赠与系受
赠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
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法律
行为。经查，现有证据无法看出齐
福生生前向齐辉做出过赠与财产
的意思表示， 难以认定双方间的
转账行为构成赠与合同的履行。

此外， 从双方当事人认可的
齐福生家庭财产管理方式来看，
齐福生晚年工资卡一直由齐辉管
理， 由齐辉负责照顾齐福生的日
常起居并进行必要支出。 结合齐
辉于2020年10月1日给齐宇发送
的 《父亲剩余款项支取签收明
细 》 内容和齐辉提交的银行流
水， 综合全案证据， 一审法院认
定， 齐辉系受齐福生委托管理齐
福生的财产。

同时， 一审法院认为， 齐辉
虽以自己名义购买理财产品， 但
并不因此改变财产的权利属性，
故案涉理财产品对应的145万元
财产应属齐福生的遗产。 在齐福
生去世后， 齐辉自认理财产品已

到期并由其实际取出款项， 其作
为遗产的实际控制人， 有义务对
遗产进行清算并在全体法定继承
人之间进行分配。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齐福生
于齐辉处保管的145万元的存款
遗产由齐宇、齐辉共同继承，每人
继承50%； 齐辉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向齐宇支付72.5万元。

在案证据还原争议事
实， 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属于
老人遗产

齐辉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
二审法院上诉称， 齐福生与她系
父女关系， 其父生前一直与她生
活在一起， 并由她照顾父亲的衣
食住行， 负责全部赡养义务。 基
于此， 其父在生前将工资卡交给
她， 在每个月工资到账后让她将
款项转到自己的银行卡。 这种处
理方式完全符合民间 “谁养老谁
受赠” 的传统。

齐辉认为， 齐福生生前让她
把自己银行卡中的款项转走的事
实行为已经代表了赠与， 并且钱
款已经转账， 完成了赠与。 在齐
福生生前从未向齐辉或者其他人
提出反悔的情况下， 这一事实更
应得到法律的确认。 况且， 法律
并没有要求赠与合同必须是书面
形式。 根据 《民事诉讼法》 “谁
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 原告齐
宇如果认为齐福生生前的处分行
为不是赠与行为， 其应当提出相
反的证据， 否则， 应当承担不利
的后果。

齐宇答辩称， 其在一审审理
中已经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
145万元就是争议双方父亲齐福
生的遗产， 最主要的证据是齐辉
于2020年9月30日和2020年10月1
日两次由其本人撰写， 其本人发
送给他的电子邮件， 这些证据足
以 证 明 案 涉 款 项 是 父 亲 的 遗
产 ， 不是齐辉的个人财产 。 齐
辉虽主张案涉款项是父亲生前赠
与给她的财产， 但没有提交任何
证据证明。

二审法院认为， 齐辉主张齐
福生已通过实际转账向其赠与案
涉款项， 但根据在案证据和已查
明的事实是齐福生于2020年9月
25日去世 ， 齐辉本人曾先后于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0月1日
向齐宇发送两封电子邮件， 两封
电子邮箱中涉及 《父亲剩余款项
支取签收明细》，其中均涉及理财
产品145万元的分割方案等内容，
相关记载表述与齐辉主张齐福生
已通过实际转账将上述财产赠与
齐辉存在矛盾。 因齐辉未对此作
出合理性解释， 其主张案涉理财
产品145万元为其个人财产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 结合案涉理财
产品145万元的来源，一审法院认
定案涉理财产品对应的145万元
财产应属齐福生的遗产并无不
当，二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 二审法院认定案涉理
财产品145万元应由齐宇 、 齐辉
共同继承， 各自享有一半份额即
72.5万元。 鉴于齐辉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故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中， 被继承人齐福生转

给女儿齐辉的145万元是赠与还
是交由其理财？ 在该财产已经实
际由齐辉掌控的情况下， 齐辉主
张系父亲对她的赠与。 由于同为
继承人的齐宇提出异议， 根据谁
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应当由
齐辉对其本人的主张承担举证
责任。 即齐辉应当举证证明被继
承人齐福生生前赠与或委托处分
财产， 证明其购买理财产品的行
为源自齐福生的授意及转款的合
理性。

另外， 齐辉长期与齐福生同
住， 案涉145万元款项虽由齐福
生分多笔转账给齐辉， 并由齐辉
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 但
此举不能当然说明齐福生有赠与
的意思表示， 且齐辉主张赠与之
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 在
其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
不能认定赠与事实的存在。 更何
况齐辉两次向齐宇发送两封电子
邮件中 ， 涉及该款项的分割方
案， 相关记载表述与齐辉主张齐
福生已通过实际转账将上述财产
赠与齐辉存在矛盾， 因此， 法院
确认案涉款项系齐福生的遗产符
合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

（文中人物系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编辑同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定， 工伤职工的费
用涉及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请问： 这三种 “一次
性” 费用应当怎么计算？

读者： 郭程程 （化名）

郭程程读者：
三种“一次性”费用的

性质不同，计算也不一样。
一方面， 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按本人工资计算。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
六条 、 第三十七条规定 ，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
级至四级伤残的， 从工伤
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标准
为： 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
本人工资， 二级伤残为25
个月的本人工资， 三级伤
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 ，
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
工资， 五级伤残为18个月
的本人工资， 六级伤残为
16个月的本人工资， 七级
伤残为 13个月的本人工
资， 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
本人工资 ， 九级伤残为9
个月的本人工资， 十级伤
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就上述规定中的 “本
人工资” 的界定， 《工伤
保险条例》 第六十四条规
定： “本条例所称本人工
资， 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
资。 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
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
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
工 资的 300%计算 ； 本人
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
均工资60%的， 按照统筹
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
计算。”

另一方面， 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按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定的具体标准计算。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三十六条 、 第三
十七条规定， 职工因工致
残被鉴定为五级、 六级伤
残的，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
出， 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
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
级至十级伤残的 ， 劳动 、
聘用合同期满终止， 或者
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 、
聘用合同的， 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 、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

再一方面， 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按事发的上一年
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标准计算。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三十九条第 (三 )
项规定， 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倍。

颜梅生 法官

如何计算工伤待遇中
3个“一次性”费用？

读者左凤英 （化名 ） 咨询
说， 前些天， 她的丈夫冒着大雨
骑电动自行车上班， 途中被折断
的树枝砸中头部， 经医院抢救无
效身亡。 事后， 她作为家属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 但人社部门经审
查认为她的丈夫不符合工伤认定
情形， 遂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处
理决定。

请问， 人社部门的决定是否
合法？ 作为家属该如何维权？

法律分析
人社部门作出的决定符合法

律规定。 家属可向树木管理者或
所有者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1） 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的； （2） 工作时
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
作 有 关 的 预 备 性 或 者 收 尾 性
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3） 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
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
的； （4） 患职业病的； （5） 因
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6）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 道 交 通 、 客运轮渡 、 火车事

故伤害的； （7） 法律、 行政法
规 规 定 应 当 认 定 为 工 伤 的 其
他情形。” 该 《条例》 第15条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 （1） 在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2）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
益 、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
的 ； （3）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
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
伤复发的。” 上述规定是认定工
伤情形的法定条件。

根据左凤英的讲述， 其丈夫
是在上班途中被折断的树枝砸伤

去世， 该情形不符合上述工伤认
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 对于这
一不幸， 如果死者生前本人或者
所在单位为其购买过人身意外
险， 家属可申请理赔。 同时， 根
据 《民法典》 第1257条 “因林木
折断、 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
他人损害， 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
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规定， 在能
够查明树木所有人或管理人的前
提下， 如果 “肇事” 树木的相关
方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管
理、 养护和注意义务的， 左凤英
可向其主张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张兆利 律师

冒雨上班途中被树枝砸伤身亡，属于工伤吗？

“谁养老谁受赠”，法律支持吗？
齐福生晚年与女儿一家共同生活。 期间， 老人分多笔转款给女儿145万元， 由女

儿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 老人去世后， 其儿子与女儿对上述转款系赠与还是交
由女儿代为理财产生争议？ 近日， 二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


